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等的规定和要求，我们对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

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核，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提供担保公司

名称 

被担保对象

名称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起始

日 

担保截止

日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江苏国泰华博

进出口有限公

司 

嘉扬国际贸

易发展有限

公司 

6,524.90 
连带责

任保证 
2020-5-24 2021-5-23 否 否 

江苏国泰华博

进出口有限公

司 

嘉扬国际贸

易发展有限

公司 

6,460.10 
连带责

任保证 
2021-5-24 2022-5-23 否 否 

注：嘉扬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6,460.1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上述对外担保已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 



 

三、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80,000.00 万元暂时闲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含利息）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产品（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滚动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四、关于调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利息）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拟由原来的

100,000.00 万元调减至 70,000.00 万元（含 70,000.00 万元），符合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情况，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利息）

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产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滚动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关于调减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五、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科技”）

拟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的谐波”）同比例增资张

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智达”），紫金科技与绿的谐

波分别以 1800万元自有资金增资国泰智达，增资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出资 1.00



 

元人民币，增资后绿的谐波注册资本为 5,600 万元。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本次增资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交易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此关联交易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蔡建民、孙涛、雷敬华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单位：万元

